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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E5_8F_B8_c36_50421.htm 一、宪法的含义：注意中外古代

都有“宪法”这个词，但与近现代宪法涵义有根本的不同。

古代西方的“宪法”往往侧重于组织法方面的内容。部分学

者的重要评价：“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。”列宁

。“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。”1789

年法国《人权宣言》。“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。”马克思

对1776年美国《独立宣言》的评价。二、宪法的特征：宪法

有三个特征：1）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（注意不能表述为基本

法）；2）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（这是宪法最主要、最核

心的价值）；3）宪法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。关于宪

法是国家的根本法，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：1）内容上，宪法

规定国家最根本、最重要的问题；2）在法律效力上，宪法的

法律效力最高；3）在制定和修改的程序上，宪法比其他法律

更加严格。关于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，主要表现在两个

方面：1）宪法是制定普通法律的依据，任何普通法律、法规

都不得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相违背；2）宪法是一切国家机关

、社会团体和全体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。关于宪法的修改程

序严格，主要体现在：1）只有全国人大有权修改宪法；2）

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和1/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才能提出修改

宪法的议案；3）必须由全国人大代表以全体代表的2/3以上

多数通过（法律案为过半数）。（注意不能表述为出席会议

的代表的2/3）[比较]法律案的提出：开会期间：全国人大主

席团、全国人大常委会、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、国务院、



中央军委、最高检、最高法、一个代表团或30名以上代表。

闭会期间：委员长会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、最高检、最高

法、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、常委会组成人员10名以上。在

国家法律体系中，宪法不仅是系统全面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

的法律部门，而且其基本出发点就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

由。宪法与民主的关系可以这样概括：民主主体的普遍化，

或者说民主事实的普遍化，是宪法得以产生的前提；而宪法

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。三、宪法的本质：宪法的本

质在于，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表现。根据这一本质

，宪法可以定义为：宪法是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

，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

国家根本法。四、宪法的分类：序号种类分类依据种类典型1

资产阶级学者的宪法分类以宪法是否具有统一的法典形式成

文（制定、文书）日本、中国不成文英国2以宪法有无严格的

制定、修改机关和程序为标准刚性基本同成文宪法柔性基本

同不成文宪法3以制定宪法的机关为标准钦定《钦定宪法大纲

》民定大量的宪法都是此类协定《自由大宪章》4马克思主义

学者的宪法分类以国家的类型的宪法的阶级本质为标准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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